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菅
江
地
區
是 *
建
名 »
m
 

要
修
郷
，
華III

出
國
歷
史
久
遠 

，
現
旅
居
海
外
的
傍
胞
和
外 »
 

単
人
約
三
百
萬
人
，
佔
全
資*-  

偌M
敖
的
-
半
■ 

目
前
，
駭
地
區
正
積
極   

8| 

建
華
鲁11

史
博
物
館■ 

日
本
西
南
風
舞 

数
千
房
屋
水
講 

(
路
透
社
東
京
電)
昨
日 

*
 
富
麗
斯
猛
烈
吹
襲
日
本
西
南 

部
・
警
方
稱
最
少
有
五
人
凳
命 

，
數
千
間
房
屋
被
水
浸
，
三
人 

失
踪
，
四
十
二
人
受
傷■ 

天
文
台
稱
，
颱
風
繊
續
向 

東
移
動
，
勉
慈M

t

绪
減 6
■
 

漁
船
有
借
艘
沉
沒
，
国8：  

外
之
飛
行
均
告
阻
斷.
一

S5

 

報
好 

今
最
最 

日
育
低 

天
氣
氣

雅
士
麼
始
稱
，
使
加
拿
大 

人
得
以
最
低
之
代
價
底
遊
，
爲 

履
Wt
要
之
事
，
咋
日
渠
已
攻
函 

变
通
委
具
會
主
席
紀
利
，
着
其 

通
行
園
內
航
空
票
價
之
輪
訊■ 

爲
保
證
公
衆
利
益
自
人
代 

表
・
已
邀
請
司
法
部
授
派
員
於 

聆
訊
畤
旁■

・

反

SE

酒
焦
駛
作
家 

竟
犯
醉
酒
駕
駛
非 

(
雲
訊)
爲
卑
詩
政
府
製 

作
反
醉
酒
駕
駛
宣
傳
品
之
作
家 

基
士
杜
花■
卅
六
歲
，
前
日
在 

雲
埠
法
庭
被
揭
發
醉
酒
駕
駛
， 

判
罪
罰
款
四
百
元
，吊
鎖
駕
駛 

執
照
六
個
月■

18
士
杜
花
到
庭
認
罪
，
於 

被
判
罰
時
不
發
一
言
。

警
方
係
於
六
月
份
装
見
被 

告
沿
李
泰
街
醉
酒
駕
映
，
被
告 

冨
畤
向
警
力
稱♦
自
與
女
友
一 

共
飮
酒
一
一
瓶*

福
雷
晉
江
開
展 

僑
史
硏
宛
工
作 

(
祈
草
社II

州
九
月
二
十 

六
日
書̂

福
建
省
注
江
通
嵐
僑 

聯
等
單
位
正
任
開
喪
隼
僑
发
文 

的
研
究
工   

111•
篇
一■
(
倩
公 

)
已
正
式
出
版
，
第
二h
(
僑 

史)
也
已
付
印
，
不
久

61J
HJ貝 

讀
于
見
面■

這
用arc

鲁
史)
的
内
容 

，
包
括 
典
匾
華
僑
史
料
，
「 

華9
J

槪
含   

Uy
硏
討
、
華
簾
金 

志
所
反
映
的
史
及
，
華
僑
只
脩 

居
6s
人
民
旳
友"
住
米
及
央
貞 

獻
、
海
外
華
儔
的
敦
育
事
業
， 

華«
 抗
日
鬥
中
史
等
，h
我
二 

十
七
萬
多
字■

此
外
，
他 «
還
出
版
不
定 

期
的
刊
物C

H

史
通
訊)
，
向 

各
地
有 

BN
單
位
和
人
士
介
紹
敌 

地
冊
展
硏
究
釣
情
况
，
交

i6
is 

一
驗
。

_
l
-
B

■
三

由
端
庄
一
日
起
本
人
遷
往
二
。

結

四
室
照
常
爲
僑
胞
服
務

地
址:

204

室

-78

東
片
打
街 

電
話
・・68913084

移
民B^w

^

忠M 
救

國

一

 

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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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
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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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
館
辅
烹
帮
曲.國
食
譜
，
及 

住
宿
供
應
，
由
中
國
聘
請
名
廚 

到
毋
負
責
烹
調
警
術• 

旅
館
方
面
亦
計
劃
導
遊
招 

待
中
國
民
航
各
工
作
人
員■
並 

參
觀
美
國
加
州
各
大
城
市
名
勝 

古
蹟
，
中
國
民
航
系
飛
往
三
藩 

市
，
羅
省
，
及
紐
約
等
地■ 

交
通
部
將
聆
訊 

檢
討
航
空
票
價 

(
渥
太
華
電)
交
通
部
長 

雅
士
獲
妃
昨
日
要
求
加
拿
大
交 

通
委
員
曾
從
速51

行
公
開
殆
訊 

，
以
硏
究
國
內
航
空
票
價
之
混 

幫
情
况
产

各
方
面
對
此
項
消
息
立
削 

有
良
好
之
反 »
.
，
一 消
費
集
團 

以
爲
航
空
票
價
將
會
降
低■
航 

空
公
司
篇
會
則
謂
可
以
促
進
航 

空
業
務
，
而
交
通
委
員
會
則
同 

意
該
問
題
須
予
澄
淸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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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一

今

日

出

紙

五

大

張

每

份

仍

售

三

毫

一

斷

嘗

m
r

m
^
D
t

十

月

卅

 
一 

日

省

K

約

滿

日

期

漸

近

，
不
過
政
府
發
言
人
强
調.■
公 

務
員
服 »
效
率
不
會
因
此
而
降 

低
■

消
息
引
述
港
府 
一 
位
宮
員 

表
示
：
壓
縮
公
務
員
數
目
的
增 

長
，
主
耍
是
由
於
港
府
高
層
决 

策
者
均
認
爲
，
現
時
公
務
員
敷 

皿
已
够15

大
。不
過
他
們
强
調 

，
上
述
政
策
與
香
港
前
途
問
題 

無
關
■

中
國
民
航
師
簽
約 

下
榻
卡
爾
頓
旅
館 

(
三IB

市
訊)
中
華
人
民 

共
和
國
民
航
公
司
各
班
機
飛
行 

員
，
於
逗
留
三88

帀
時
，下
榻 

於
卡
編
頓
大
旅
館■ 

該
旅
館
經
理
約
輪  

*

尼
士 

治
稱.
・
中
國
已
部
價
決
定
，
該

120
750
500 

T-
  JI  

L-

省

廣

吿

工
E0X

寫
木
牌 B
牌
橱
窗
車
身 

夜
間
電
話4351167

0

⑭

(
雲
訊)
卑
詩
僱
員
工
會
領
袖
李
察
士 

曾
聲
言
，
如
本
省
有
任
何
公
務
員
於
十
月
底 

被
解
僱
，
則
該
工
會
將
實
行
罷
工■
本
報
經 

於
星
期
一
予
以
報
導
。

據
卑
詩
勞
工
聯
會
主
席
古
比
本
週
二
稱 

，
如
社
信
黨
政
府
任
由
節
制
措
施
萩
演
進
行 

而
不
予
以
基
本
改
變
，
則
在
十
月
it 
一
日
之 

後
，
各
工
會
會
員
很
容
易
觸
發
全
省
總
昆
工 

古
氏
說
，
到
畤
不
可
歸
咎
於
團
結
行
動 

組
織
，
謂
其
須
予
負
责•
古
氏
預
料
，
縱
俠 

沒
有
團
結
行
動
支
持
，
如
公
務
員
與
林
木
工 

人
在
目
前
之
合
約
談
判
中
，
沒
有
瘦
得
實
質 

進
展
，
則
廣
泛
之
罷
工
行
動
亦
可
能
爆
發
。 

古
比
作
爲
團
結
行
動
組
織
之
主
要
發
言 

人
，
曾
試 S
將
總
罷
工
之
呼
聲
緩
和•
古
氏 

81

述
可
能
發
生
之
情
况
如
下
：

▲
卑
詩
省
府
僱
員
工
會
之
台
約
，
將
於 

十
月
卅-
日
到
期
，
而
是
日
亦
即
該
會 
一 仟 

六
百
名
會
員
被
選
定
解
僱
之
日
，
省
府
僱
員 

工
會
可
能
在
全
省
推
行
罷
工■

▲
若
干
失
意
之
公
務
員
可
能
三
五
成
群 

，
結
成
小
組
，
設
立
野
鼎
式
之
糾
察
線
，
反 

正
他
們
已
無
可   

a1
失
。
口
該
等
糾.奈
線
則
可

能
影
响
私
人
經
营
之
生
產
及
服
務
。

▲
林
木
業
三
大
工
會
，
由
於 

6t
信
黨
之 

節
制
方
式 *
稣
到
他
們
的
行
業
，
他
們
亦
可 

能
就
其
本
身
之
合
約
談
判
而
罷
工■ 

▲
其
他
翔
織
諸
如
最
近
佔
據
省
內
閣
雲 

境
辦
事18

的
同
盟
，
亦
句
能
起
而
採
取
行
励 

▲
其
他
私
人
方
面
之
大
工
會
，
可
能
感 

到
假
如
省
府
僱
員
工
會
失
敗■
則
下
次
會
輪 

到
自
已
，
因
而
决
定
遵
守
上
述
野
躺
式
之
糾 

察
線
，
甚
至
該
等
工
會
自
己
亦
可
能
随
着
舉 

行
罷
工
，
於
是
總
罷
工
乃
吿
形
成
， 

古
比
說
，
限
期
越
來
越
近
，
如
省
府
仍 

不
設
法
做
一
些
事
，
則
我
不
知
到
十
一
月
一 

日
以
後
將
會
怎
樣
。
我
實
在
有
很
大
的
恐81  

古
比
又
稱
，
團
結
組
織
及
大
多
數
工
會 

均
贊
同
節
制
，
但
他
們
認
爲
，
省
府
之
整
體 

節
制
措
施
，其
目
的
志
在
削
弱
工
會
力
量
者 

較
多
，
志
在
節
省
金
錢
者
較
少
。

査
團
結
紹
織
計
劃
於
十
月
十
五
日
舉
行 

示
威
巡
行
。古
比
希
望
示
威
行
列
到
時
不
會 

過
於 
鹿
大
。

跌
摩
蒸
汽
番
桑
拿 

專
阳
爲
閣
下
解
除
精
神
緊
張
及 

矶
肉
酸
痛
一•

地
址
溫
哥
華
喜
士
定
東
街
一
六 

四
裁
電
話664-34

34

五叵算

武

力

均

衡

 

，
蘇 »
 外
父
部
長
萬

«*米一:

看 

近
RI"
能
目
見
中|
外
長
央
學
爲 

■
以
彌
拙
在
本
居
聯
大
覇
問
取 

消
的
會
談■

本
來
在
紐
約
召
開
旳 a
大 

將
會
十
四
年
來
自
灰
良
蘇   

*»
粗 

中
國
的
外
交
部
長
會
唔■
但 

蘇
事
寧
修
南
朝
岬
客
械

«u
掀 

2  

-
揚
國
際
爭&
，
葛
羅
木
轲
取 

泊
了
他
出
席 W
大
的
行
桎■ 

共
同
社
引
連
階
回
日
本
外
一 

相
安
倍
參
加
聯
大 W
■
人
士
心 

法
息
說
，
蘇

to
RJ
能
做
快
央
屮 

國
总
行
一
次
會
談
，
給
美
國
造 

成
中
蘇
關
係
更
密
切̂

^

^■■■■■■■@
#@

^

(
台
北
路
透
社
電)
台
北 

政
府
消
息
星
期
二
稱   

»6
華
盛
頓 

方
面
同
意
以
先
進
技
術
輸
住
北 

京
之
後
，
台
灣
政
府
亦
將
要
求 

美
國
給
予
精
饯
武
黠
。

台

118

外
交
部
對
美
國
国
防 

部
長
韋
伯
格
往
北
京
商
談
輸
出 

技
了
一
節
，
症
未
價
評
。

坦
消
息
謂
台
灣
將
向
華
盛 

頓
表
明
，
任
何
增
加
北
京
軍
械 

庫
之
壁
將
擾
亂
台一8

海
峽
兩
岸 

武
力
之
均
衡■

消
息
又
稱
，
過
去
數
十
年 

來
，
台
湾
藉
美
國
之
助
，
得
以 

保
持
海
空
優
勢
，
但
仍
然
需
要 

精
密
武38,

作
爲
對
北
京
冒
险 

之S
阻
力
■

中
蘇
兩
國
外
長 

最
近
可
能
會
晤 

(
東
京
訊)
共
同
社
透II

畫

3

一
請
至
皇
冠
帶
廊
報
名
地
址 

4
5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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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
減

省

民

對

新

法

案

 

省

長

班

納

擬

作

若

工

訂

極
感
欣
惠•
其
次
，
該
次
調
查 

乂
證
實
人
們
對
法
案
某
等
部
份 

有
不
眞
實
之
批
評
，
使
我
們
須 

努
力
繼
績
予
以
抵
銷
。

班
納
績
稱
，
人 

IF3
對
於
省 

府
節
制 
tl6i
若
干
方
面
之
批
評 

，
有
很
多
係
不
正
確
，
且
含
有 

攻
望
性•
班
納
謂
我 
fi
演
繼
績 

抵
抗
該
等
批
評
，
而
在
抵
抗
過 

程
中
，
省
民
當2
有
到
和
届
箕 

到
節
制
計
劃
之
效
果
，
因
而
我 

們
JK
PJ
獲
得
更
大
的
支
持
・

(
雲
訊)
據
卑
詩
省
長
班 

納
稱
，
省
府
對
於
擬
議
中
之
法 

案
，
將
作
若
干
修
改
，
以
竟
解 

省
民
之
憂
慮■

班
納
未
有
考
慮
何
種
法
案 

將
作
若
何
修
改
，
但
聲
言
該
等 

修
改
播
不
會
改
變
省
府
之
宗
旨 

班
納
說
，
與
其
向
少
敷
人 

士
之
壓
迫
屈
服
，
而
將 

18
多
省 

民
所
謂
不
喜
畝
之
法
案
作
重
大 

修
改
，
毋
寧
加
倍
努
力
鼓
法
抵 

銷
其
肇
迫•

班
納
引
述
太
陽
報
於
上
星 

期
所
發
表
之 
全
省
民
意 
調
査■ 

該
次
調
査
顚
示
大
多
數
省
民
均 

支
持
節
制
政
策
，
但
更
多
人
不 

同
意
省
府
達
成
其
節
制
目
標
之 

方
法
・班

納
說
，
該
次
調
査
證
實 

我
們
有
廣
泛
的
支
持
，
使
我
們

專
教
初
學
兒
童
(
五
歲
起 

)
可
參
加 

R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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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C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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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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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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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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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
唐

人

一

■0

生

意

出

讓

在
多
倫
多
前
赴 
一 家
酒
店
演
說
時

例
的
正
式
公
佈
實
施
，
不
僅
將 

使
現
有
的
中
外
合
資
經
營
企
業 

據
此
而
辦
得
史
好
，
有
更
大
的 

發
展
，
並
希
望
因
此
而
能
吸
引 

更
多
的
國
外
投
資
者
與
中
國
合 

作
，
合
資
經
營
更
多
更
新
的
企 

業
。港

府
明
年
暫
停 

招
聘
公
務
人
員 

(
香
港
訊)
據
一
項
消
息 

透»
:
政
府
正
準
備
將
明
年
公 

癌
員
人
數
的
增
長
率
降
低
至
寧

通
合
会
民
或
合
股
經
警
，
生
意M
 定 

租
平
，
地
方
闊
大
，
自
卑
詩
運
動
場 

異
走
後
，
更
有
中
山
公
園
，
正
天
空 

;

火
車
站
鄰
虫
，
生
意
日
益
興
旺
，
店 

主
經
聲
有
十
餘
年
，
因
其
他
事
業
不 

能
兼
顧
，
生
割
愛
出
讓
，
有
意
者
， 

請
電
••
六
八
一
•
四
四
二
八
右
晚
上 

九
時
後
：
四
三
五
•
一
九
四
一
。 

l̂nununu

英

昔

=-■

省
議
員
請
禁
制
租
客
有
害
新
興
事
業

(
點
問
頓
電)
英
國
首
相

華
盛
頓
與
美
總
統
耶
奴
列
根
晤 

談
・中

國
駐
雲
總
領
館

戻
策
夫
人
前
日
在
多
倫
多
前
往 

一
家
酒
店
转
表
演
說
畤
，
幾
被 

人
衝
前
襲
擊
，
幸
保
安
人
員
防 

護
週
密
，
乃
告
無
恙
・ 

據
一
名
發
言
人
稱
，
當
薩 

策
夫
人
在
酒
店
門
前
下
車
時
， 

約
有
二
百
人 S
行
反
核
及
同
情 

愛
爾
蘭
共
和
軍
示
威
，
此
時
示 

威
人
群
中
突
有
一
人
衝
出
，
直 

撲
向
直
策
夫
人
處
・
距
離
盧
策 

夫
人
很
近♦
保
安
警
察
手
急
眼 

快
，
迅
將
該
人
扭
捕
，
推
往
行 

人
路
，
三
名
警
察
亦
在
科
纏
中 

受
偽•
該
人
其
後
被
控
一
項
意 

8
毆
打
，
三
項
毆
警
，
以
及 
一 

項
戲
有
大
麻
之
罪
。

其
後
直
策
夫
人
訪
問
點
問 

頓
，前
往
酒
店
出
席
陶
杜
首
相 

6
其
舉
行
之
鼠
宴
畤
，
其
車
除 

飛18

至
酒
店
門
前
停
止
・
随
後 

之
電
單
車
嵌
敢
也
不
及
，撞
成 

一
堆■
猫
幸
沒
有
人
受
福
，
捐 

胃
亦
不
髻
量■

鼻
策
头
畫
於
昨
日
前
往

本

^
 4
9
 ̂9 ̂9 ̂ 1
 3
?
 ̂
 ̂
 ̂
 ̂
 ̂
 ̂
 ̂
 ̂
 ̂
 ̂
 ̂
 ̂
 ̂
 ̂
 -̂
 ̂
 ̂
 ̂
 ̂
 ̂
 ̂
 ̂
 ̂
 ̂̂

E

業
主
亦
可 *
費
十
元
，
向 

希
新
連
査
詢
，
前
來
租
屋
之
人 

是
否
在
黑
名
單
之
内■ 

布
朗
高
稱
，
倘
業
主
不
喜 

歡
某
人
，
可
任
意
將
姓
台
報
上 

，
雖
然
希
新
連
謂
，
此
情
形
只 

限
於
不
交
租
及
損
壊
案
主
房
屋 

之
住
客■
布
朗
得
形
容
該
名
單 

爲
「
可
怕
」
並
譎
收
府 8
嫌
。 

陶
杜
親
自
慰
問 

韓
機
死
者
父
母 

(
安
大
略
省
瑾
利
鎭
電) 

陶
杜
首
相
於
星
期
日
曾
私
下
向 

-
名
加
籍
韓
機
事
件
殒81

者
之 

父
母
慰
問
。

18

杜
在
瑾
利n
一個
有
五 

百
人
多
加
之
招
待
會
稱
，
渠
曾
一 

與
韓 

61 
死
難
者
，
廿
五
歲
參

to 

女
士
之
父
母
族
話
，
並
致
哀
悼 

之
优■

旗

33

(
域
多
利
訊)
新
民
主
黨 

省
議
艮
布
朗
高
前
日
稱
，某
専 

住
客
將
不
能
找
到
住
屋
，
因
已 

名
列
從
未
做
過
之
私
人
黑
名
單 

中
・
布
氏
並
要
求
政
府
對
美
臣 

之
新
住
客
登
記
殷
務
社
採
取
行 

動
・

消
費
塵
長
希
域
稱
，
該
服 

S
社
若
符
台
信
用
呈
報
法
例
之 

要
求
，
則
可
以
營
禁■

該 
814
務
社
曾
刊
登
廣
告
於 

報
章
，
電
話
上
之
姓
名
為
美
臣 

希
断
連
，
但
記
者
多
次
描
此
電 

話
而
無
人
接
聽
・

但
布
朗
高
則
謂
，
渠
獲
與 

希
*r
連
通
電
購
，
據
格
在
竈
斷 

連
之
電 

118
中
，
有
四
千
個
不
受 

歎
迎
住
客
之
姓
名
，
而
案
主
司 

以
随
畤
用

111

話
通
知
，
將
不 5
 

歡
迎
住
客
之 

16 名
加
上
此
名
單 

中
・

祝

E

天

合亠

(
本
報
訊)
爲
慶
祝
中
華 

人
民
共
和
國
成
立
三
十
四
週
年 

，
中
國
駐
雲
高
華
總
領
事
館
质 

一
九
八
三
年
十
月
三
日(
星
期 

一)
，
四
日C

星
期
二)
放
做 

兩
天
停
止
辦
公0

中
國
正
式
公
佈 

中
外
合
營
條
例 

(
北
京
訊)
中
國
中
外
台 

資
經
營
企
業
法
實
施
條
例
已
正 

式
公
佈
，
條
例
共
十
六
章
，
一 

百
一
十
八
條
，
全
文
約
一
萬
五 

千
字■

中
國
國
務
院
發
言
人
向
中
外 

記
者
介
紹
了
條
例
制
訂
的
根
據 

和
目
的
，
條
例
的
主
要
內
容
， 

條
例
對
合
營
企
業
的
優
恵
待a 

・
他86,

中
國
政
府
希
拿
，
篠

生
看

一 

請

一

纜
 

屋

申

 

協

估

 

房

 

’
民

元

 U
司

，
 

住

居

荔

公

出

 

自

.

港

三

 

^

價

批

 

或

迎

香

額

会

估

日

 

賃

歡

迎

款

下

之

卽

 

租

律

歡

貸

以

可

可

訂
金
三
萬
元
如
申
請
不
獲 

批
准
可
以
取
消
買*
合
約
有
律 

師
代16

申
譴
手18

M.8S98

工

0
7

如

卑

保

部

份

私

人

經

營

本

省

車

保

曹

能

大

增

(
域
多
利
電)
據
卑
詩
保 

險
公
司
一
名
顧
問
人
员
高
迪
亞 

稱
，
如
該
公
司 - 
部
份
交
由
私 

人
經
營
，
則
汽
車
保
險
費
用
可 

能
大
幅
增
加■
高
氏
說
，
增
加 

若
干
則
沒
有
人
知
道■

高
氏
否
認
新
民
主
黨
省
議 

員
麥
當
奴
的
說
法
。
麥
氏
對
省 

議
會
謂
高
氏
所
草
錢
之
一§

 

吿
預
測
，
車
保
費
用
將
可
能
增 

加
百
分
之
三
十■

育
氏IK

，
發
當
奴
指
賣

iw
，
高
氏
之
相
传
，
係
向
現
崎
正 

在
研
究
拆
散
卑
詩
保
險
公
司
之 

委
員
會
而
編
灯■
高
氏
謂
其
實 

並
非
如
此
。

寓
氏
謂
他
所
曾
草
龍
之
唯 

-
報
吿
，
乃
爲
硏
究
仿
效
古
壁 

汽
車
保
險
計51

之
影
警
，
但
該 

强
告
未
有
提
及
假
如
卑
詩
保
險 

公
司
部
份
由
私
人
經
管
，
則
將 

有
何
影
響
・
但
育
氏
承
認
，
如 

車
保
由
私
人
經  

«

，
則
保
費
大 

«

89
會
増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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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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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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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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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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